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并申请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瑞士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

凭证业务监管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

交易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就上述交易拟定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 GDR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瑞士证券交易所

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发

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 GDR 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其附件（<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草案）><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境外

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制度>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14号）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上述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议

案内容，经审慎分析，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上述议案内容充实、完整，涵盖了本次发行 GDR 的各个重要方面，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境

外发行 GDR 的相关规定。上述议案构成的本次境外发行 GDR 方案具有可操作

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上述议案中部分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境外发行 GDR 方案合理、切实可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利于充实



 

公司资本金，补充营运资金，对于公司增强竞争力和长期战略发展是必要和可行

的。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能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